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指南
敬告：为维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应正确履行法定义务，故在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之前，敬请详细阅读本《指南》。

注意：

1.依照《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备案适用本指南。
2.表格、参考文书等下载方式：（1）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选择“东莞市”-选择“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搜索所需办理的服务事项名称-查看材料清单-下载空白表格。（2）微信登录“东莞市场监管咨询易”小程序-选择“表格指南”-选择“营业执照”-选择所需办理的经营主体类型并下载所需材料。（3）登录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官网（http://dgamr.dg.gov.cn/）-选择“东莞市”-选择“业务工作”-选择“登记许可工作”-选择“登记许可业务指引”-选择“经营主体登记”-选择所需办理的经营主体类型并下载所需材料。
提交登记申请文书与其他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白色纸张。依《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打印生成的，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名；手工填写的，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名。

3.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应当提交原件，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可以用复印件代替，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4.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备案的，主体资格证明、身份证明、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章程、决议等文件以及手写签名材料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过登记业务系统规范生成相关材料并使用。

5.申请人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影像（印）件，经申请人确认并提交后，可直接以电子档案方式存储，登记机关可以不再收取原纸质材料。登记机关能通过数据共享等手段获取相关人员身份证明、清税信息、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等文件或数据信息，且可以在线核验、存档的，可以不再收取对应的纸质材料。

6.关于材料签署，明确要求签署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应当由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组织）的公章；未明确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名，法人（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法人（组织）的公章。

7.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外文的，应当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书。翻译单位应当在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注明“翻译准确”字样，并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翻译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证书复印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8.关于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的相关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管理的实际需要，就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作出或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9.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实名登记确认。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还应当提交《实名登记确认表》。具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主体实名登记确认的相关管理规范执行。详情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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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办理登记、备案事项，需要缴回已领取的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的，如经营主体拒不缴回或无法缴回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营业执照作废。

11.公司自然人股东、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然人成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因特殊原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可以由法定监护人凭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办理相关登记。

12.依据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设立的外商投资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公司分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在2024年12月31日后仍未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应当按照《外商投资法》规定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

13.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按照《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14.经营范围需登录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网址为：https://jyfwyun.com/)或者微信登录“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小程序，自主查询并选择所需经营范围，生成《经营范围规范表述预查结果报告》后，采用规范的经营条目及报告编号（经营范围组合码）提交登记申请。

15.“标准地址”的查询途径有两种：（1）查询网址http://59.37.20.98/gabzdz/view/jsp/view/address2.jsp；

（2）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6.营业执照遗失或者毁坏（无法辨认登记信息）的作废公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发布。

17.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及变更申报途径：

广东省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服务平台（网址：https://amr.gd.gov.cn/qykbzq/#/indexName）。

事项名称

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

登记依据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补充协议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补充协议

《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

《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

《关于开放台湾居民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的通知》

《关于扩大开放台湾居民在大陆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的通知》及补充通知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台湾居民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登记事项  

组成形式、经营范围、经营场所、经营者姓名、住所、；个体工商户使用名称的，名称作为登记事项。

备案事项

家庭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登记联络员。
申请方式
申请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提交申请： 
（一）前往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二）邮寄、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

办理流程

1.线下办理流程

前往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相关材料→登记机关审查、予以登记并核发登记通知书→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或通过邮政快递等方式领取营业执照（登记通知书）（政务服务中心设置自助打印机的，申请人可前往业务审批政务服务中心自助打印营业执照）。申请人前往镇街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的，需通过“i莞家”APP、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等方式预约后，再前往办理。

2.线上办理流程
①通过“企业开办一网通办”系统办理的，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切换到“东莞市”→点击进入“广东政务服务网东莞市”→在“特色创新”栏目点击“企业开办一网通办”，或直接百度搜索“东莞市企业开办一网通办”（网址：http://reg.dg.cn/dgqcdzhdj//），或登陆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dgamr.dg.gov.cn/）→在“东莞市全程电子商事登记管理系统”入口跳转到“东莞市企业开办一网通办”网址，根据网站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②通过“东莞市一照通行系统”办理的，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切换到“东莞市”→点击进入“广东政务服务网东莞市”→“特色创新”栏目点击“特色服务”→进入“一照通行系统”入口，或直接百度搜素“东莞市一照通行系统”（网址：http://reg.dg.cn/yztx/），根据网站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内地居民个体工商户可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办理，香港、澳门居民个体工商户仅可办理注销登记，其他业务暂不适用。需缴回营业执照的可按系统提示邮寄或窗口缴回。）
 ③通过“企业登记注册一网通办”系统办理，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切换到“省市场监管局”→在“服务链接”栏目点击“企业登记注册一网通办”根据网址提示填写相关信息。仅支持窗口领取营业执照（通知书）。
使用以上三种途径提交申请材料的，在网站上选择相关业务→填写表格→完成实名验证及电子签名→网上提交申请→登记机关网上审查、予以登记并核发相关文书→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领取营业执照或通过邮政快递等方式领取营业执照（通知书）。

如选择第③种方式的，各类登记业务均支持办理，需缴回营业执照的，第③种按工作人员要求，邮寄或窗口方式缴回。其中无纸化模式仅支持可电子签名的；手写签名模式，通过预审后还需前往窗口提交符合要求的纸质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不能当场登记的，在1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情形复杂的，经登记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再延长3个工作日。（以上时限不含实名验证所需时间）
办理时间

各镇街政务服务中心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部分镇街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虎门政务服务中心: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点：
各镇街政务服务中心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个体工商户登记条件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台湾地区居民； 

（二）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 

（三）经营范围为：

1.谷物种植；

2.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3.水果种植；

4.坚果种植；

5.香料作物种植；

6.中药材种植；

7.林业（开展油茶、核桃、油橄榄、杜仲、油用牡丹、长柄扁桃等木本油料经济林种植业需经当地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8.牲畜饲养；

9.家禽饲养；

10.水产养殖；

11.灌溉服务；

12.农产品初加工服务（不含籽棉加工）；

13.其他农业服务；

14.林业服务业；

15.畜牧服务业；

16.渔业服务业（需要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17.谷物磨制（不含大米、面粉加工）；

18.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3000吨/年及以下的西式肉制品加工项目除外）；

19.水产品冷冻加工；

20.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冷冻海水鱼糜生产线除外）；

21.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22.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年加工玉米30万吨以下、绝干收率在98%以下玉米淀粉湿法生产线除外）；

23.豆制品制造；

24.蛋品加工；

25.焙烤食品制造；

26.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27.方便食品制造；

28.乳制品制造[日处理原料乳能力（两班）20吨以下浓缩、喷雾干燥等设施及200千克/小时以下的手动及半自动液体乳罐装设备除外]；

29.罐头食品制造；

30.味精制造；

31.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

32.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食盐除外）；

33.营养食品制造；

34.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

35.啤酒制造（生产能力小于1.8万瓶/时的啤酒灌装生产线除外）；

36.葡萄酒制造；

37.碳酸饮料制造[生产能力150瓶/分钟以下（瓶容在250毫升及以下）的碳酸饮料生产线除外]；

38.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39.果菜汁及果菜饮料制造；

40.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

41.固体饮料制造；

42.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

43.纺织业；

44.窗帘布艺制品制造；

45.纺织服饰、服饰业；

46.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7.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8.家具制造业；

49.造纸和纸制品业（宣纸生产除外）；

50.文教办工用品制造；

51.乐器制造；

52.工艺美术制造（象牙雕刻、虎骨加工、脱胎漆器生产、珐琅制品生产、宣纸及墨锭生产除外）；

53.体育用品制造；

54.玩具制造；

55.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制造；

56.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57.塑料制品业；

58.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59.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60.金属工具制造；

61.搪瓷日用品及其他搪瓷制品制造；

62.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63.自行车制造；

64.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

65.电池制造；

66.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67.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

68.照明器具制造；

69.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70.眼镜制造；

71.日用杂品制造；

72.林业产品批发；

73.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74.文具用品批发；

75.体育用品批发；

76.其他文化用品批发；

77.贸易代理

78.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

79.货物、技术进出口；

80.零售业（烟草制品零售除外，并且不包括特许经营）；

81.图书报刊零售；

82.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

83.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文物收藏品零售除外）；

84.道路货物运输；

85.其他水上运输辅助活动，具体指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港口供应（船舶物料或生活品），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

86.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不包括航空客货运代理服务和国内水路运输代理业）；

87.仓储业；

88.餐饮业；

89.软件开发；

90.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91.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92.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仅限于线下的数据处理服务业务）；

93.租赁业；

94.社会经济咨询中的经济贸易咨询和企业管理咨询；

95.广告业；

96.知识产权服务（商标代理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

97.包装服务；

98.办公服务中的以下项目：标志牌、铜牌的设计、制作服务，奖杯、奖牌、奖章、锦旗的设计、制作服务；

99.办公服务中的翻译服务；

100.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中的2个项目：公司礼仪服务：开业典礼、庆典及其他重大活动的礼仪服务，个人商务服务：个人形象设计服务、个人活动安排服务、其他个人商务服务；

101.研究和试验发展（社会人文科学研究除外）；

102.专业技术服务业；

103.质检技术服务（动物检疫服务、植物检疫服务、检验检测和认证相关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除外）；

104.工程技术（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105.摄影扩印服务；

106.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07.技术推广服务；

108.科技中介服务；

109.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

110.大气污染治理（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

111.固体废物治理（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

112.其他污染治理中的降低噪音服务和其他环境保护服务（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

113.市政设施管理（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
114.环境卫生管理（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
115.洗染服务；

116.理发及美容服务；

117.洗浴服务；

118.居民服务中的婚姻服务（不含婚介服务）；

119.其他居民服务业；

120.机动车维修（主要指汽车、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121.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

122.家用电器修理；

123.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

124.建筑物清洁服务；

125.其他未列明服务业：宠物服务（仅限在城市开办）；

126.门诊部（所）；

127.体育；

128.其他室内娱乐活动中的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动手制作活动（陶艺、缝纫、绘画等）；

129.文化娱乐经纪人；

130.体育经纪人；

131.食品、饮料批发；

132.一般旅馆；

133.其他住宿业；

134.房地产中介服务

135.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设立登记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者、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申请登记为家庭经营的，提交居民户口簿或结婚证复印件等能说明家庭亲属关系的材料，同时提交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2）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经营者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3）台湾地区经营者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台湾农民提交农民身份有关证明，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证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贴证明等。

申请从事网络经营的经营者住所与经营者居民身份证载明的地址不一致，且不在同一登记机关管辖区范围内的，还须提交经常居住所在地相关部门出具的经常居住地证明复印件（东莞提交《广东省居住证查询结果》）；港澳台居民以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的，还须提交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复印件。

3.经营者住所相关文件。提交居民户口簿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经营者经常居所与户口簿或身份证明记载的居所不一致的，提交经常居所证明）。

4.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详见《东莞市经营主体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清单》）
仅通过网络开展经营活动的平台内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应当提交电子商务平台出具的允许其将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的文件。仅提供互联网域名访问、虚拟主机租用等服务，不提供实际交易服务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提供的网络空间地址，不得用于办理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登记。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个体工商户必须报经批准的，或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1.依照《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申请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适用本规范。
2.申请人提交《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的，登记机关应当收取并归入登记档案。
变更（备案）登记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登记事项证明文件。

（1）变更名称：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当先办理个体工商户名称自主申报）。

（2）变更经营场所：提交变更后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详见《东莞市经营主体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清单》）

（3）变更经营范围：应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经营项目分类标准办理经营范围登记。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4）变更经营者：提交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以及变更后经营者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由变更后的经营者签署。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经营者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台湾地区经营者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台湾农民提交农民身份有关证明，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证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贴证明等。

（5）因继承、受遗赠变更经营者：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受遗赠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继承关系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

（6）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在已备案的家庭成员内部变更经营者：提交变更后经营者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7）变更经营者的姓名或住所：提交经营者更名后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及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经营者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公安部门证明），或变更后的住所相关文件。

（8）个体工商户转型登记变更为企业的，提交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以及承诺书（勾选《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表9”相关内容），并按照转型后的企业类型提交对应的设立登记材料。

（9）涉及多个登记事项同时变更的，应当一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的提交材料规范提交材料。

3.备案事项证明文件。

（1）参加家庭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备案：提交参加家庭经营的家庭成员居民户口簿或结婚证复印件等能说明家庭亲属关系的材料，同时提交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2）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登记联络员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注：1.依照《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设立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变更登记、备案适用本规范。

2.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3.申请人提交《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的，登记机关应当收取并归入登记档案。

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3.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死亡的，继承人办理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经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及其他足以证明继承关系的法律文书）等继承证明材料。

4.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本规范第1、4项材料。

注：1.依照《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设立的个体工商户申请注销登记适用本规范。

2.个体工商户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未发生或已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个体工商户通过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的，无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由登记机关将个体工商户的注销登记申请信息推送至税务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在10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

3.个体工商户注销依法须经批准的，或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或属于《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所列情形的，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

4.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年度报告公示

    在我市登记在册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收费标准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停征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税[2014]101号），自2015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注册登记费和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

联系电话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许可分局咨询电话：0769-12345；

电子化业务咨询电话：0769-26986287；

莞城分局咨询电话：0769-22241080；

石龙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29688；

虎门分局咨询电话：0769-85248262；

东城分局咨询电话：0769-22363692；

万江分局咨询电话：0769-22288816；

南城分局咨询电话：0769-22414149；

中堂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11681；

望牛墩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18036；

麻涌分局咨询电话：0769-81903317；

石碣分局咨询电话：0769-86360116；

高埗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01681；

道滘分局咨询电话：0769-88321389；

洪梅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36618；

沙田分局咨询电话：0769-81262123；

厚街分局咨询电话：0769-85896188转2；

长安分局咨询电话：0769-82112345转2116；

寮步分局咨询电话：0769-83329529；

大岭山分局咨询电话：0769-85623382；

大朗分局咨询电话：0769-82816150；

黄江分局咨询电话：0769-87699333；

樟木头分局咨询电话：0769-87712780；

清溪分局咨询电话：0769-87322102；

塘厦分局咨询电话：0769-87812312；

凤岗分局咨询电话：0769-87503337；

谢岗分局咨询电话：0769-87689939；

常平分局咨询电话：0769-83334095；

桥头分局咨询电话：0769-81026090；

横沥分局咨询电话：0769-83377310；

东坑分局咨询电话：0769-83381551；

企石分局咨询电话：0769-88077068；
石排分局咨询电话：0769-86653127；

茶山分局咨询电话：0769-86641327；

松山湖分局咨询电话：0769-22894228；

滨海湾分局咨询电话：0769-26889200。

相关表格

《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表》

《经营主体歇业备案申请书》

《歇业备案承诺书》

相关文件

《关于全面推行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的通告》

《关于使用“标准地址”进行工商登记的公告》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市场主体登记实名

验证有关要求的通告》
《关于东莞市经营主体电子化登记业务实施实名登

记有关要求的通告》

《东莞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
注：本指南按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编制，如有变化，由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调整。
附件

东莞市经营主体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清单
东莞市经营主体提交住所使用证明共分3类，分别是集群注册、住所申报制、以网络地址为经营场所个体工商户的住所证明。
一、集群注册中的托管企业与集群企业应提交的材料
1.托管企业：需提交不动产权属证明，属于租赁房产的，还应当提交载明租赁期限的房屋租赁合同。住所使用证明具体可提交以下证明材料：使用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不动产权属证明；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不动产权属证明和房屋租赁协议或者无偿使用证明（如属于产权人同意转租、分租的还需提交相关证明）。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明的，提交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或者房屋竣工验收证明、购房合同及房屋销售许可证，或者当地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等部门、单位出具的证明，或者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为自有房屋出具的证明；使用宾馆、饭店的，使用证明为房屋租赁协议；使用军队房产的，使用证明为《军队房地产使用许可证》。 
2.集群企业：托管企业出具的住所托管证明文件。
注：下列经营主体不得申请登记为集群企业：
（一）从事许可经营项目经营的；
（二）从事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再生资源回收和处理、机动车维修、基金、校外托管、剧本娱乐、民宿经营或者其他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需要固定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方可进行的；
（三）设有分支机构且该分支机构已有固定住所或者经营场所，足以证明从事相关经营活动需要固定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主体。
二、适用住所申报制的应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向登记机关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表》。如属于同一地址登记的两个经营主体之间有充分理由共存经营的，需提交证明材料，如：双方签署共存经营的合同、协议等。
三、以网络地址为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应提交的材料
网络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是由为经营者提供网络经营场所的电子商务平台出具的，包含经营者姓名、身份证号、网络经营场所网址等基本信息的，表明申请人合法使用该网络经营场所的证明材料。
四、“一照多址”情形应提交的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企业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以外本市内设经营场所的，免于设立分支机构，申请备案经营场所即可。具体要求请查阅《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及其提交材料规范。
五、其他注意事项
上述3种情形之间相互变更的（包括因经营范围变更导致经营主体变更后不适用集群注册、不适用网络地址为经营场所），按变更后的情形，决定能否登记及提交何种住所证明材料。
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转型为公司、合伙企业，三来一补企业转型为三资企业，相关文件对住所证明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经营主体的住所依法应当经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安、生态环境、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行政部门许可、登记、备案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的，开展经营活动前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法律、法规、规章对经营主体申请许可需提交的住所证明材料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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